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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非牟利教育機構在教學上使用版權作品
的指引

知識產權署於2010年6月發出有關非牟利教育
機構在教學上使用版權作品的指引，提醒學校
根據現行法例，非牟利教育機構如未獲授權，
複製或分發版權作品的侵權複製品，除非其行
為屬《版權條例》(第528章) 所訂的允許行為，
否則它們可能須負上相關的民事甚至是刑事責
任。







新掃描及複印版權印刷作品特許協議

自二零零零年起，五個學校議會(即津貼小學議會、
香港津貼中學議會、補助學校議會、香港按額津貼中
學議會及香港特殊學校議會)及教育局分別代表其會員
學校及官立學校與「協會」簽訂現有的掃描及複印版
權印刷作品特許協議(特許協議)，以便學校可複製版
權作品作教學用途。上一份為期三年的特許協議已於
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屆滿。

經商議後，五個學校議會與教育局將會與「協會」再
簽訂一份為期三年的新特許協議，並追溯至二零一五
年九月一日起生效，授權費亦作出調整。



保護版權

教育局通函第137/2010號<<有關非牟利教育機構在教
學上使用版權作品的指引>>旨在提醒學校有關遵守版
權法之重要性。



政策的基本原則
並不鼓勵學校複製版權印刷作品，因此即使有新的
特許協議保障，學校仍應盡力將掃描及複印版權印
刷作品的數量減至最低，尤其是現時互聯網上的免
費電子學習資源正日益增加。

為確保能善用公帑並避免版權使用費出現不必要的
增加，如果有其他方法或教學資源可達到相同教學
效果，學校則應盡量避免掃描及複印版權印刷作品。

學校請特別留意上述通函(即137/2010)之備註五，
即每間學校於同一學年內，(一)不可就同一課程從三
本以上的課本作出複印；及(二)不可從每本課本複
印多於百分之五的頁數。





如何收集相關數據?

適當的人手分配
清晰的工作指引
有效的工作流程



適當的人手分配
複印及掃描版權印刷作品統籌: 學務組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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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晰的工作指引

訊息傳遞 :
科主任會議
各科科研會議



清晰的工作指引

清晰的訊息 :
統籌老師於第一次科主任會議分發有關教育局複印及掃描版
權印刷作品調查通函及複印版權印刷作品調查紀錄表樣本並
詳細解釋

科主任與科任老師於各科第一次科研會議中決定科本紀錄數
據的方式

於影印機、掃描器、打印機、速印機、油印機等的當眼處張
貼由香港版權影印授權協會發出的指引 - 學校版權授權特許
協議的「複印及掃描」指引(2015/16 – 2017/18 學年) 



有效的工作流程

學年初始

9月

• 科主任會議講解具體安排

• 各科科研會議決定科本收集數據的方式

整個學年
9月至8月

• 各科任老師收集數據

• 各科主任統籌各科數據

學年末
7月至8月

• 負責統籌的學務組主任收集各科數據

• 計算後將總數交教育局


